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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平台项目申请与建设流程 
 

 

 

 

 

 

 

 

            

 

 
 

 

 

 

 
 
 
 
 
 

二级学院根据财政资金总的分配原则，结合专业发展需求及现有条件，填写教学平台建设项

目申报书，初拟论证专家名单，向学校教务处提出项目建设论证申请，并提交相关材料。 

1.二级学院需提交的“项目论证申请材料”： 

（1）平台建设项目申报书 

（2）项目建设的可行性说明 

（3）拟邀请的论证专家名单及个人简历 

2.二级学院将以上材料统一报送至教务处。 

1.项目完成 

2.投入使用 

二级学院筹备项目建设论证会（确定

论证的时间、地点、邀请论证专家） 

教务处对项目及论证申请材料进行初审（5个工作日内） 

通知二级学院调整

项目及论证材料 

未通过 通过 

复查 
通过 

通过 

申请中止：一年之

内不得再次申请 

二级学院组织召开项目建设论证会 
驳回 

未通过 

未通过 

细化项目平台建设方案，

组织实施项目建设 

通过 

未通过 

项目建设过程中，二级学院要及

时将项目进展及主要仪器设备采

购情况告知教务处，以便教务处

掌握项目实施进度；完成后，要

及时做好财务结算及资产入库等

手续。 

提交学校实验室建设委员会集中进

行审议 

项目招标，确定中标单位 

二级学院会同财务处（招标办公室），

拟定招投标文件，发布招标公告 

30万以下项目，由分管校长审批 

30-50万项目，由校长办公会审批 

50 以上万项目，由校党委会审批 
按经费级别完成相应的审批程序 


